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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 

浙外院〔2013〕39 号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 

下达 2013 年工作目标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    根据学校《关于实施二级学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浙外

党〔2011〕39 号）的精神与要求，结合学校 2013 年工作要点，

学校研究制定了各教学单位 2013 年工作目标，并经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下达实施。希望各学院（部）精心组织，制

定措施，狠抓落实，确保 2013 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。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     

2013 年 5 月 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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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 2013 年度工作目标 

 

第一部分  教学建设工作目标（教务处） 

 

项目 

学院 
教学建设与改革 外语等级考试通过率 考研率 

英文 55 90% 毕业生人数 5% 

欧亚 46 90% 毕业生人数 4% 

中文 49 90% 毕业生人数 7% 

国工 58 90% 毕业生人数 3% 

教育 22 90% / 

科技 43 90% 毕业生人数 5% 

艺术 18 35% 毕业生人数 4% 

外语 26 90% / 

社科 22 / / 

体育 6 / / 

合计 345 / / 

注： 

1.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计分方法：（1）国家级建设与改革项目分值为 10 分，省级建设与改革

项目分值为 5 分，校级建设与改革项目分值为 2 分；上述项目中凡是申报加备案的项目，其分值

按 50%计算；（2）统计口径为在建项目积分+2012 年新增建设项目的分值；（3）教学建设与改革项

目指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学名师、教学成果奖、教材建设、教学团队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

教改项目、教坛新秀等内容。其中，括号内为在建项目分值，所有在建项目中期或结题未通过不

得分。 

2.外语等级考试通过率具体要求为：应用外语学院以全校 2011 级本科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

四级通过率为统计指标；英语语言文化学院以 2011 级学生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通过率为统

计指标；艺术学院以 2011 级学生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三级通过率为统计指标；其它学院均以

2011 级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四级通过率为统计指标。 

3.考研率是指上一年度被录取的研究生人数（含出国深造和“2＋2”录取人数）占纳入就业

计划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人数的比例；没有毕业生的学院（部）不作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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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目标（科研处） 

 

重要项目立项 成果类 获奖类 学科建设 

省级重点学科 校级重点学科 

学院 

科研 

总经 

费 

（万

元） 

国家级

省部级

重大项

目（项） 

省部级

项目

（项）

学术 

著作 

等（部） 

核心以上

（含三大检

索）/CSSCI

（篇） 

厅局级

以上科

研成果

（项）

学术

讲座

（次

/年）

年度检查 

（是否合格） 

到期验收

（是否 

合格） 

增补（项）

英文 15 0 2 2 7 1 5 是 / / 

欧亚 4 0 0 1 2 0 3 / / / 

中文 25 1 2 3 10 1 4 是 / 1 

国工 100 1 4 4 21 1 6 是 / 1 

教育 4 0 1 1 6 1 2 / / / 

科技 40 1 3 0 10 1 2 是 是 / 

艺术 20 0 1 0 5 0 4 / / 1 

外语 3 0 0 1 2 1 2 / / / 

社科 20 0 2 3 10 2 2 / / 1 

体育 1 0 0 0 1 0 1 / / / 

合计 232 3 15 15 74 8 31 / / 4 

注： 

1.核心期刊目录参照浙江省教育厅期刊目录。 

2.参与建立校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相关学院（部）当年均可获得1个科研工作业绩点（按厅

局级一般项目计算），申报专业硕士学位点成功的学院（部）当年可获得3个学建设业绩点（按校

级重点学科计算）。 

3.重要项目立项、成果类、获奖类三项指标按分值计算可以互通。各学院（部）重要项目立

项、成果类、获奖类三项指标分值参见下表： 

重要项目立项、成果类、获奖类三项指标分值 

英文 1400 欧亚 300 

中文 2400 国工 4000 

教育 1000 科技 2300 

艺术 700 外语 400 

社科 1900 体育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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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分值对照表 

类别 名称 积分 

国家级 A类（一/二等奖） 20000/10000 

国家级 B类（一/二/三等奖） 6000/4000/2000 

省部级（一/二/三等奖） 1500/1000/400 
获奖成果类 

厅局级（一/二/三等奖） 400/200/100 

SCIENCE/NATURE 发表 10000 

浙大人文社科权威期刊/SSCI 收录

/A&HCI 收录/SCI（核心）收录/《光

明日报》（理论版）/《人民日报》(理

论版)/《新华文摘》（转载 3000 字以

上） 

300 

浙大一级期刊/SCIE 收录/EI 收录（光

盘版） 
150 

发表 

学术论文类 

浙 大 核 心 期 刊 /EI 收 录 ( 网 络

版)/ISTP 收录/CSSCI（核心版、集

刊）、《文汇报》（理论版）/《中国

教育报》(理论版)/国外公开杂志发表

论文/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（考核期内

最多只计 1篇） 

100 

学术专著/学术译著（中译外） 200 

学术著作类 
学术译著（外译中）、工具书、辞书、

教材（高等学校适用的全国规划教材、

国家级、省级重点教材） 

100 

国家级重大、重点项目 900 

国家级一般项目、省部级重大项目 600 

省部级重点项目 300 
科研项目类 

省部级一般项目 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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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（学生处） 

学院 毕业生人数 签约率合格指标 就业率合格指标 

英文 75 85.33% 93.33% 

欧亚 80 92.50% 95.00% 

中文 68 82.35% 92.65% 

国工 545 89.91% 95.23% 

教育 / / / 

科技 211 88.63% 94.31% 

艺术 137 85.40% 94.89% 

外语 / / / 

社科 / / / 

体育 / / / 

合计 1116 / / 

注： 

1.目标制定的参照依据为 2010－2012 年各专业省平均签约率和平均就业率。 

2.2013 年学校就业率指标奖励基数由 2012 年的 10 万元调整至 20 万元。 

 

第四部分 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目标（人事处） 

学院 引进博士（其中引进海归博士） 领军人才 

英文 13（海归博士 4） 1 

欧亚 5（海归博士 2） / 

中文 8（海归博士 2） 1 

国工 9（海归博士 3） 1 

教育 2 / 

科技 5（海归博士 2） / 

艺术 2 / 

外语 6（海归博士 2） / 

社科 2 / 

体育 1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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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 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目标 （教务处） 

 

学院 工作指标分值 

英文 30 

欧亚 10 

中文 22 

国工 37 

教育 2 

科技 76 

艺术 12 

外语 / 

社科 / 

体育 / 

注： 

1.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分方法 

（1）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分/篇，被国际三大检索收录另加 1分/篇。 

（2）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分值计算办法；学科竞赛分 A类和 B类两大类，由教育部（高

教司）、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等组织的大学生科技竞赛项目为 A类；政府其它部门（厅级

及以上）和省级及以上行业协会组织的竞赛项目为 B 类，其它组织主办的项目不算分值；其中 A

类分值计算方法为：国家一等奖为 20 分/项，二等奖为 15 分/项，三等奖为 10 分/项；省特等奖

10 分/项，一等奖为 8 分/项，二等奖为 4 分/项，三等奖为 2 分/项；B 类各级别按 A 类的 50%计

算分值。 

（3）大学生创新项目分值计算办法：国家（教育部）立项的大学生创新性项目分值为 15 分/

项；省级学生创新性项目分值为 4分/项。 

（4）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分值计算办法：学生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分值为 10 分/项，学生实

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分值为 5分/项。 

2.没有设置专业的学院（部）不列入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考评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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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  社会实践工作目标（团委） 

 项目 

 

学院 

学生总数(除

毕业班) 

参与率

（40%） 

应组建团队数

（≥学生总人

数*1.5%）(30%)

应组建跟专业结合

团队数（≥应组建

团队数*30%）(15%)

省级获奖、省级基地、

校优秀组织奖、校优

秀团队数量(15%) 

备

注 

英文 618 ≥98% 9 3 2 / 

欧亚 248 ≥98% 4 1 1 / 

中文 644 ≥98% 10 3 2 / 

国工 878 ≥98% 13 4 2.5 / 

教育 175 ≥98% 3 1 0.5 / 

科技 963 ≥98% 14 4 2.5 / 

艺术 560 ≥98% 8 2.5 1.5 / 

外语 / / / / / / 

社科 / / / / / / 

体育 / / / / / / 

注： 

1.与专业结合团队；指导老师必须为专业教师；实践内容必须与实践学生专业相贴近；实践

地为校外企事业单位；实践结束后必须有该实践单位回执。 

2.完成社会实践工作指标 60%以上按比例给分，未达到 60%的不给分。 

第七部分 学费收缴工作目标（计划财务处） 

学院 学费收缴率 

英文 98% 

欧亚 98% 

中文 98% 

国工 98% 

教育 98% 

科技 98% 

艺术 98% 

外语 / 

社科 / 

体育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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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部分 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目标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） 

 

主办国际项目（个） 

学院 师生交流项

目（20%） 

主持或参加

科研合作、学

术研讨或国

际会议(20%)

聘请外国文

教专家（人

年，20%） 

学生出国

（境）交流 

（人， 20%）

外事接待（含

短期访问学

者）（批， 

20%） 

英文 1 1 5 20 4 

欧亚 1 1 5 10 4 

中文 1 1 1 10 2 

国工 1 1 2 10 2 

教育 1 1 1 5 2 

科技 1 1 1 5 2 

艺术 1 1 1 5 2 

外语 / 1 3 / 1 

社科 / 1 / / 1 

体育 / 1 / / 1 

合计 7 10 19 65 21 

注： 

1.“主办国际项目”是指由二级学院自行与国（境）外高校联系，经学校同意后实施的项目。

其中出国（境）参加学术研讨或国际会议必须列入学校因公出国境年度计划。 

2.聘请外国文教专家“1人年”指 1名外国文教专家在华工作满一学年。短期外国文教专家，

可按工作月数相应折算并累计。 

3.年底按完成指标计算。60 分为合格。 

 

 

 
 

抄送：学生处，教务处，科研处，人事处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，计划财务

处，团委。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 月 2 日印发  


